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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是我国当前土地制度深

化改革亟需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研究土地发展权的知识源流和制度变迁过

程，以及其与土地所有权、土地规划管制、征收补偿标准、公共利益 （比如耕地保

护）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组成部分，土地规

划管制是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对土地发展权的干预和限制，而非土地发展权的来源。

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社会并无不当，因为土地增值的出现确实与诸多社会因素有

关，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为此，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土地

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低征高卖”方式向 “市场价

格补偿 ＋合理征税”方式转变；在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
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 ＋建设用地指标管制”向 “规

划管制 ＋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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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如何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已成为土地制度深化改

革领域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目前围绕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确定、外嫁女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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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过程中应否予以补偿、小产权房是否应当合法化等问题所产生的争议，都不过是集体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领域矛盾的表现形式而已。执政党和社会各界近几年都高度关注这一问

题，不断呼吁要尽快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１〕

　　从学理上看，目前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争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增值收益应当坚持 “涨价归公”，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是合理

的，因此，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不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为了证明这种主张，持有这

种观点的学者通常会援引 “土地发展权”理论。〔２〕论证思路大致如下：〔３〕（１）在早期农
业社会中，土地发展权确实曾是土地所有者的自然权利，但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政府通

过立法和分区规划将土地开发的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分离，从而将前者变成一种优先满足社

会需要且由政府掌管的权利。（２）既然土地发展权在现代社会中源于国家主权且由政府掌
管，在没有获得国家行政许可的前提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其所拥有的土地就不享有开

发和建设的权利，农村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不能随意利用土地。具体到我国的实践，“土地

开发由国家控制，土地发展增值收益也由国家占有”。（３）基于上面的理由，政府在征收集
体土地时，只要适当考虑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证被

征收人过上小康生活即可，不能因为 “土地财政”的需要而剥夺失地农民，也不能因为

“钉子户”抗争而支付超额的补偿费用。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处理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时，应该尊重和保护集体土地产权
人的权利。持有或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１）土地发展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物权，
但这种物权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改变土地现有

用途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４〕将土地发展权视同税收权一样的国家公权力，有滥

用国家警察权之嫌。〔５〕（２）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前者的
土地发展权归国家，后者的土地发展权却被国家从农村土地 “产权束”中剥离出来，由政

府完全享有，是不合理的。农村集体既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法律上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是平等的，那么集体对其所有土地也应当拥有发展权。〔６〕（３）既然集体土地的权利人
享有土地发展权，那么其自然就享有相应的土地增值收益。为此，不仅应当 “允许农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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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发布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 “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

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 《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

理提高个人收益”。２０１４年中央１号文件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再次指

出，要 “抓紧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周诚曾经提出，“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一词在中文中有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汉语习惯，中
文 “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 “开发”一词则是指对资源的

利用或进一步利用。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对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因此应当将这一术语译为 “土地开发

权”方为确切 （参见周诚： 《论我国农地自然增值公平分配的全面产权观》， 《中国地产市场》２００６年第 ８
期）。笔者同意上述意见，但从便于学术对话的角度，本文仍使用 “土地发展权”这一译法。

参见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前景》，《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华生：《土地制度改革的
焦点分歧———兼答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商榷》，《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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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明：《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和实现》，《农村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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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由出让建设用地与农用土地”，〔７〕在征收集体土地时，也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公平补

偿被征收人。〔８〕

　　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围绕
土地发展权的来源、归属和法律属性展开，制度层面的分歧则主要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集

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展开。理论层面的争论和制度层面的分歧存在着内在勾连，对土

地发展权归属和法律属性的理论分析，会影响对 “何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才是合理的”

等制度问题的判断。因此，要科学评价上述争论，首先要对 “土地发展权”的知识源流和

制度变迁做细致的历史梳理；其次，要从法学理论上研究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并以此

为基础，讨论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中评价和安放 “土地发展权”；最后，

要理清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探讨土地增值社会返还、耕地保护、

环境保护等目标应以何种方式落实才更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二、土地发展权的知识源流和制度变迁

　　依据现有文献，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制度首次出现于 １９４７年的英国城乡规划法。依据
该法的规定，１９４７年以后，英国境内所有私有土地的发展权将被 “国有化”，私有土地只

能在现有用途范围内进行利用，且只拥有该法通过时的土地使用价值。私人若想变更土地

用途，必须向规划当局申请许可。如果许可被批准，任何由此引起的土地增值都需要支付

开发费，具体数额依照用途变更后土地增值的额度进行计算。〔９〕

　　上述这段历史常常被研究土地发展权的学者提及。有学者将英国的这段历史总结为
“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并藉此得出结论说，“土地发展权不太可能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

利，其产生于国家管制权对土地开发利用的限制。土地利用若不受限制，即无需所谓土地

发展权”，“土地发展权与国家管制权的 ‘限制’相伴而生，它力图平衡和解决土地发展增

益的分配，以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最终达到保护历史古迹、环境、城市开敞空间、

粮食安全等目的”。〔１０〕然而，对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和历史的这种解读可能存在偏差。

　　在英国历史上，土地发展权与国家规划管制权并非相伴而生。英国第一部对土地用途
进行管制的法律并非 １９４７年的城乡规划法，而是 １９０９年的住宅和城镇规划法案。住宅和
城镇规划法规定，“任何一块正在进行开发，或者准备进行房屋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符合住

宅和城镇规划的要求。〔１１〕但是，该法案所建立的国家对土地用途的管制措施并非土地发展

权的来源，英国境内的土地发展权在该法案之下依然属于各种土地权利人 （比如占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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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人等），并不属于国家。〔１２〕另外，虽然早在１５世纪英国人就认为基于公共服务所带来
的土地增值应该部分返还社会，但他们主要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并没

有提出过 “发展权国有化”的主张。比如，１４２７年英国曾对因为建设防洪设施而引起增值
的土地征税；１６６６年伦敦大火之后，该市也曾对因为城市重建而导致的土地增值征税。〔１３〕

　　１９４７年，为了加快战后的工业和城市重建，改变民众的居住环境并确保充分就业，首
次执政的英国工党决意要实施激进的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战略。〔１４〕为此，工党政府首先

通过１９４７年的城乡规划法将全国私有土地的发展权全部 “国有化”，然后由政府通过城乡

规划来决定土地如何开发利用，并由政府代表国家享有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此后，如

果某块土地被政府征收，土地权利人只能按照土地现有的用途获得补偿，未来土地开发可

能获得的收益则不予补偿。〔１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党政府还设立了 “中央土地委员会”。

不过，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种 “国有化”并非是无偿进行的，工党政府专门建立了一个

金额为３亿英镑的基金来补偿土地权利人的损失，并打算在 １９５４年之前对所有土地发展权
受损的权利人进行一次性补偿。〔１６〕

　　然而，这种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战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而给公民权利保障和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开发土地的利润完全被政府拿走，人们丧失了开发

土地的动力和动机；由于私人没有动力开发土地，土地市场因此萎缩；政府力图取代市场

成为城市住房和城市更新的供应主体，但 “重建英国”的工作却进展缓慢。〔１７〕所以，短短

６年之后 （即１９５３年），英国政府就通过修改城乡规划法废除了 “中央土地委员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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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英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王，但是随着漫长历史的演变，国王的土地所有权逐步被虚化，

各种各样的土地保有权 （ｔｅｎｕｒｅ）和地产权 （ｅｓｔａｔｅ）通过信托 （Ｔｒｕｓｔ）等制度则慢慢实体化。经年累月之后，
这些土地权利的享有者变成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不过，由于大陆法系上的所有权观念和制度在英国法中并

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对应物，所以很难界定英国土地的所有权人。就像 ＦＨＬａｗｓｏｎ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ｕｄｄｅｎ所梳理地
那样，“英国法中的绝对产权是相当少的，因此当你在使用与 ‘产权’相关的 ‘所有权’一词而发现它纯粹

是作为占有的对应物时，大可不必惊讶。……基于物的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由诸多人共同

分享的，因此将所有权归于任何人都是不合适的”（Ｆ．Ｈ．Ｌａｗｓｏ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ｕｄｄｅ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１６）。
ＳｅｅＫｅｉｔｈＤａｖｉｅｓ，Ｌａｗｏｆ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１９８４，ｐｐ．２６５－２６７．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战略是英国工党庞大 “国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早在 １９１８
年，英国工党就将 “实现生产资料生产与分配的公有制”作为自己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写入党章。１９４５年
工党大选胜利后，主张社会主义就是 “国家对资源的物理控制”的艾德礼担任首相。他在就职不久后即发表

演说称，“我们决议尽力尽快实施带有工党明显特色的纲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我们的国有化政策”。为

此，工党政府利用其议会多数派的优势，先后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法、煤矿工业国有化法、国家航空白皮书、

电报和电话法、工业分布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通过这些法律，工党政府决意要将英格兰银行、煤矿工业、

电力工业、煤气工业、铁路行业和钢铁行业以及土地发展权全部 “国有化”。不过，这些国有化措施进展并

不顺利，而且消极作用 （比如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所以 １９５１年工党就被选民踢出了政
府。相关梳理参见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页以下，第
７５页以下。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ｍｐｓｏｎ（ｅｔｃ．），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００－１９５２，Ａｌｔａｉ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８，ｐ．１１．在具体的执行层
面，１９４７年城乡规划法规定，如果私人想变更土地用途，必须向规划当局申请建筑许可证。除有限范围内的
特殊情况，如果申请被批准，当事人需要就土地增值向政府缴纳 １００％的土地开发费；如果许可被否决，当
事人并不能得到补偿 （ＳｅｅＢ．Ｃｕ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Ｖ．Ｎａｄｉｎ，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４，ｐ．１０７）。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Ｈａｌｌ，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ｐ．７３．
参见前引 〔９〕，卡林沃思、纳丁书，第２５页。



“１００％土地开发费”这两项激进措施。〔１８〕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的改革并不彻底。“１００％土地开发费”被废除之后，土地发展权在理论
上依然归国家所有，土地权利人可以在土地市场上依照市场价格出售土地，但在土地征收

过程中，其只能按照土地现有用途获得补偿。这种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英国政府

１９５９年又将 “公平的市场价格”作为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１９〕１９６４年，英国工党再次执
政。为了不过分损害公民的土地权利和民众开发土地的热情，工党政府开始主张通过征税

来实现 “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这一目标。１９６５年，工党政府主导的议会通过了本年度财
政法案，该法案允许政府开征资本利得税，其中包括对公民出售或者出租土地的增值收入

征收税款。〔２０〕１９６７年，在工党的主导下，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土地委员会法案，该法案规
定，政府将设立专门的土地委员会来负责征收地产增值税，最初的税率为 ４０％，后来涨到
４５％—５０％。不过，１９７０年政党轮替以后，保守党政府认为 “土地委员会在自由社会中没

有合适的位置”，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所依据的法案于１９７１年被解散和废止，“地产增值
税”只征收了三年左右。〔２１〕

　　将英国上述频繁的制度变迁完全归结为党争是不客观的。英国保守党并不完全反对工
党 “将土地增值返还给社会”的理念。比如，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隶属于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安东
尼·巴伯 （ＡｎｔｈｏｎｙＢａｒｂｅｒ）曾提议，对公民处分土地和房屋的实质性收入所得征收开发利
得税，但议会还未批准该项计划，保守党政府就下台了。１９７４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部分
同意巴伯的方案，但他们认为开发利得税不够彻底，所以主张开设税率为 ８０％的土地开发
税取而代之。在工党的主导下，英国议会于１９７５年先后通过了社区土地法案和土地开发税
法案来落实这一计划。不过，１９７９年大选之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并不喜欢土地开发税这一
遗产，他们先是调低了该税的税率 （从８０％降到６０％），后来干脆通过１９８５年的财政法案
取消了这个税种。〔２２〕

　　此后，英国没有再征收过单一的土地增值税或者地产税，“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目标
主要是通过土地交易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以及市政税和营业税等分散的税种来实现。在

英国，一直有理论家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应当将上述税种整合为单一土地增值税。〔２３〕不过，

到目前为止，这些主张并没有被采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源于英国的土地发展权理论被引入美国。但依照美国学者的总
结，“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采用过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这一策略，分区规划仅

仅是一项限制私人土地发展权的管制性措施”。〔２４〕有学者认为，英美两国的不同实践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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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ｃｔ，１９５３，１＆２Ｅｌｉｚ．２，ｃ．１６；前引 〔１５〕，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ｍｐｓｏｎ书，第１２页。
Ｓｅｅ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Ｌｉｃｈｆｉｅｌｄ＆Ｏｗｅｎ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９９７，ｐｐ．３２－３３．
ＳｅｅＯｗｅｎ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ｅｔａｌ．，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ｎｄｐｏｌｉ
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２００４，ｐ．８４．
同上书，第８５页。
同上书，第８５页以下。另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Ｄｕｅｒｋｓｅ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ａｎｄＡｃｔ：ＡＹａｎｋｅｅ’ｓＶｉｅｗ，１２Ｕｒ
ｂａｎＬａｗＡｎｎｕａｌ６８－６９（１９７６）。
同上书，第２６页以下，第４９页以下。
ＥｄｗａｒｄＨ．Ｚｉｅｇｌ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２）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７－１４８（１９９６）．



土地发展权存在英国式的 “国有模式”和美国式的 “私有模式”。〔２５〕从上文梳理来看，这

种分类是可疑的。土地发展权并不是从政府规划管制权中产生的，而是土地所有权／产权的

固有组成部分。如果确实存在 “英国模式”与 “美国模式”区别的话，那就是英国曾经试

图建立土地发展权 “有偿国有化模式”，而美国人没有追随英国的步伐。事实上，英国在

１９４７年以后所建立的制度，也仅仅是一次短暂且不成功的 “制度试错”。如果说这种试错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那也应该是通过开征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实现 “土地增值收益返

还社会”目标，而不是把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这种教训当作经验来加以发扬。

三、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

　　支持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学者们通常认为，“土地发展权派生论的基础是 ‘所有权

绝对’的观念”，而 “在公法和私法都对土地所有权做出广泛限制的今天，依据 ‘所有权绝

对’的观念，认为土地发展权派生于土地所有权，主张土地所有权应当得到发展增益的全

部，这在法律理论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２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一）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来源

　　其一，土地发展权 “所有权派生论”与 “所有权绝对理论”属于两个不相关的问题。

“所有权绝对”指的是１８世纪以来的 “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法国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第１７
条）和 “所有权是以完全绝对的方式享有与处分物的权利，只要不被法律或议会立法禁止”

（法国民法典第５４４条）。这一理论的指向是 “所有权人有不受公法或私法限制，自由使用

和处分自己所有之物的权利”。如果说 “所有权绝对理论”存在理论上的竞争对象，那应该

是 “所有权的社会化”或 “所有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即所有权是否应当承担必要的社会

义务，进而接受来自公法或者私法的限制，〔２７〕而不是所有权是否可以派生或分离出其他

权利。

　　其二，土地发展权 “所有权派生论”的理论基础是 “所有权理论”本身。虽然人们对

于如何定义 “所有权”一直争吵不休，但民法学者通常同意，“所有权”就是指权利人对所

有物享有永久、充分且最全面的支配权。〔２８〕这种 “最全面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所有权不

受任何限制，而是指与其他权利相比所有权最为全面，或者说所有权人可以以任何合法的

方式处分其所拥有之物。〔２９〕我国物权法第３９条将所有权定义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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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陈柏峰文。
前引 〔３〕，陈柏峰文。另参见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二章第三节 “土

地开发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关于 “所有权绝对”与 “所有权社会化”的关系，以及所有权绝对理论在我国近代民法中的演变，可以参见

张卉林：《从所有权绝对到所有权社会化：所有权观念及立法变迁》，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韩
冰：《论近代中国民法变迁中的所有权绝对原则》，《河北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对财产权社会义务的研究可
以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对于 “所有权”的定义，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即 “通过概括所有权的本质属性来为所有权概念定

义”和 “通过列举所有权各项权能，揭示所有权的本质属性来为所有权概念定义”。由于本文不专门研究

“所有权”的定义方式，因此将这两种方式综合起来使用。关于不同所有权定义方式的梳理以及各自的利弊

分析，可以参见龙翼飞、杨建文：《论所有权的概念》，《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参见 ［德］Ｊ．Ｆ．鲍尔、Ｒ．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１５页以下。



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种定义并没有错，但 “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仅仅是对所有权权能和表现形式的描述和不完全列举，〔３０〕所有权人完

全可以通过将其中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权能结合起来 （如土地所有权人所设立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就同时具有收益和处分的功能），或者通过这四种权能之外的其他方式 （如股份公司解

散后，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即剩余权能）来实现对物的所有权。

　　所以，土地发展权并非 “神秘之物”。对于任何国家或者民族来说，无论那里的法学理

论或法律是否明确承认或者设置了这项权利，也无论那里的法学理论或法律如何称呼这项

权利，土地发展权一直是土地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土地发展

权确实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但就像土地租赁权、抵押权等权利一样，无论具有何种程度的

独立性，都改变不了其源自所有权这一事实。有学者认为土地发展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

既可以归国家所有，也可以定额配置给土地所有人所有，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与土地所

有权人并不必然同一。〔３１〕笔者认为，以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框架来分析土地发展权的权

利来源问题，是不可取的。土地发展权源自土地所有权，对于这种权利来说，只存在是否

被限制或者被国有化问题，不存在初始配置的问题。

　　 （二）土地发展权与国家管制

　　如果土地发展权不属于国家，那么其与国家管制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涉及权利的限
制问题。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和不可代替等特征，某些特定的土地权利或土地利用方式，

往往会受到来自法律或者土地利用规划的管制。比如，为了保护居民的生活环境，禁止在

城市上风口或者在居民生活区建设高污染的工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禁止在水源地或者

湿地进行工商业开发等。这些限制是财产权 （无论国有财产权还是集体财产权或者私人财

产权）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而且在人类聚居的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这种社会义务都是

存在的，只是表现方式、方面和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具体到土地发展权领域，作为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国家拥有国有土地的发展权；作
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集体土地的发展权。这些发展权能否自由

行使以及如何行使首先取决于所有权人的意志和意愿，但如果这种意志和意愿与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规划以及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发生冲突，则要服从后者的要求，因为这是土

地发展权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不过，国家通过法律和土地利用规划行使的管制权力，既

不是土地发展权的来源，也无法分配或者赋予某块土地的发展权，其仅仅是决定是否限制

以及如何限制土地的发展权而已。有专家认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法理基础是土地的发

展权属于国家”，〔３２〕笔者认为不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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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物权法对所有权权能的列举仅仅属于众多不完全列举方式中的一种。１９１１年编纂完成的 《大清民

律草案》第９８３条在列举所有权的权能时使用的是 “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参见前引 〔２７〕，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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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陈柏峰文。
见甘藏春：《以制度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温 〈土地管理法〉的全面修订》，《中国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１
年９月２８日。



　　由此观之，在土地发展权领域，国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一是作为国有土地所
有权人拥有私法上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土地发展权；其二是作为主权者／社
会管理者拥有公法上规制领土范围内各种土地发展权的权力。如果我国一如苏联在 １９２８年
所做的那样，将领土范围内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全部国有化，实现公法上的领土与私法上的

国有土地完全重合，〔３３〕那上述两个角色的区分就意义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宪法第

１０条第２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
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在这种特殊的地权制度之下，国家一方面要作为主权者／社会管理者来限制部分土地的
发展权，另一方面还要与数百万个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进行竞争，〔３４〕以确保作为国有资产的

国有土地保值和升值。这种特殊情况毫无疑问会带来国家同时担当 “足球裁判和足球队员”

的风险，进而导致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土地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但遗憾的是，为了推

动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改革，实现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目标，我国现行法律并

没有设置相应的机制来防范这种风险。

　　１９９４年，在审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法律草案的过程中，有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反
对草案中所规定的 “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家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

权方可出让”，提出 “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允许由所有权人出让，当然应当有所限制，如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不得出让。理由是，１９８８年 ４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

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包含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理应可以由所

有权人出让。如果所有权人无权出让，只有征用后才能出让进入房地产市场，是不合理的，

也是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一致的”。〔３５〕然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研究了各方

面的意见之后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国地少

人多，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

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同时本法应当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相衔

接，建议将草案第９条修改为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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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苏俄１９２８《土地使用和土地重划通则》（第四届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宣
布 “土地之唯一所有权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法学家对于这一条款的解释是，“国家独享的

土地所有权，与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主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对领土的关系，与资产阶级国家对领

土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所谓领土者，只是国家权力的空间界限。……但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领土不仅是国家权力的空间界限，而且是国家独享的所有权之标的，而且是全民的财产。它是社会主义

经济的对象”（［苏］卡山节夫等：《苏联土地法教程》，杜晦蒙译，大东书局１９５０年版，第１００页）。不过，
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 “分期分批实行国有化的”，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在革命后将全国所有的

土地都收归国有，直到 １９８９年，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比如匈牙利、罗马尼亚）仍允许宅基地私有

（参见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１页，第２４８页）。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承认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由三类主体构成：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乡

（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目前尚未完成，所以我们无法准确统计全国集体土

地所有权人的数目。不过，截止２０１３年８月，山东省就宣布全省共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为３０２，４７１宗，发证
率为９８．８％。由此观之，全国范围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肯定会超过百万个 （见 《山东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成果验收》，《中国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见房维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３３页。



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３６〕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同意上述

建议，最终将草案的规定纳入正式法律文本。

　　１９９８年土地管理法修改的过程中，又有很多民众和地方政府 （或其组成部门）希望建

立集体土地流转和有偿使用制度。比如，“有的地方、群众提出，为了切实保护耕地，禁止

农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转为建设用地是必要的，但是已经转为建设用地的集体土地应当允

许流转，这也是已经普遍发生的情况，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３７〕浙江省土地管理局、

杭州、绍兴等地土地管理局认为，“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的制度适用的范围太小，应当将

其扩大到集体土地。实际上目前集体土地也正在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议规定集

体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３８〕四川省则建议在土地管理法中增加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使用权，在不改变所有权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或者抵押。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３９〕但立法者再次拒绝了这些建议，并在该部法律中对集体土地增加了新

的限制性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

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的，或者乡 （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

除外”（土地管理法第４３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
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

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土地管理法第６３条）。在随后出台的权威释
义中，立法者解释说，“由于我国的土地市场刚刚建立，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各项措施还不

健全，加上前几年 ‘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造成大量的闲置土地，如果再允许集体土地

进入市场，将又有大量集体土地变为建设用地，形成更多的闲置土地，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也将难以进行”。〔４０〕

　　藉此，集体土地的大部分发展权被法律无偿国有化了。现在看来，这种 “土地发展权

无偿国有化”制度确实有很多优点，如有力推动了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改革，有力改善

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但
是，其所带来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地方政府患上了 “土地财政依赖症”，集体土地

权利人被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城市 “摊大饼”式地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 “扭曲的

城市化”和 “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等恶果。〔４１〕

　　从宪法学角度来看，这种 “土地发展权无偿国有化”措施存在违宪嫌疑。现行宪法第

１０条第１款和第２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这两种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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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同前引 〔３５〕。
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８页。
同上书，第３６６页。
同上书，第３８１页。
前引 〔３７〕，卞耀武主编书，第１７６页。
２０１１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４６．５９％，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
３３％。这意味着有１３．６％即１．２８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许多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
民”，并藉此呼吁城市化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见高云才：《城市化不能 “大跃进”》，《人民

日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



权以及由其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在法律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权利内涵应当是一致的。〔４２〕

１９８８年通过的宪法第２条修正案，将宪法第 １０条第 ４款从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意图就在于强调土

地的使用权，无论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还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原则上都是可以转让的，只有

例外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才可以进行限制。１９８８年修改通过的土地管理法曾明确规定，
“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另行规定”（第２条第４款）。遗憾的是，１９９８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改时，这一对宪法第
２条修正案进行具体化的条款被删除了。最近有学者就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模式提出，

“土地公有，地利共享，消灭土地食利者的规范和实践具有宪法意义，可以称作中国土地制

度的宪法秩序”。〔４３〕这种理论主张忽视了宪法作为根本法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功能，也

没有区分具有违宪嫌疑的具体土地法与宪法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之间的差别。

　　 （三）土地发展权在我国法律和法学中的定位

　　 “土地发展权”所起到的功能，在我国法律中主要由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

用权”等权利来承担。〔４４〕比如，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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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有学者认为，宪法第１０条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不同，前者包含了生产资料
所有制的内涵。在所有制层面上，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不是平等的法律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政治关系。

国家与集体作为两个政治主体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通过土地征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本

质上体现的是公有制两种形式间的关系，其合理性源自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规定。用物权平等保护

规则论证农村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 “同权”，实质是用民事关系替代所有制关系，不具合法性 （参见桂华、

贺雪峰：《宅基地管理与物权法的适用限度》，《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还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和意识
形态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一直有将集体土地改造为国有土地的趋势和动力，所以集体土地在满足 “农民市民

化”的条件下应当转变为国有土地 （参见黄忠：《城市化与 “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
第４期）。笔者认为，宪法第１０条第１款和第２款所规定土地制度，固然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但其同时
也是对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财产权的确认 （参见程雪阳： 《论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宪法解释》，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即使暂且搁置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问题，仅仅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
上述观点在论证方面也是难以成立的。理由如下：（１）虽然在１９８２年之前，中国出现过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但基于对人民公社运动的反思，现行宪法并没有肯定这种理想。现行宪法序言对

此表述极为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当下和未来不存在

必须将集体所有改造为国家所有的改造目标和任务。（２）宪法第６条第１款规定，已经确立的 “社会主义的

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也许

在财产规模或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法律地位上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它们都是生产资料

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便是根据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规定，也无法解读出 “集体所有

制必须走向国有制”这个结论。（３）宪法第６条第２款前半句规定的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解决的是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与同为公

有制表现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关系。所以，认为 “土地征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

的土地，本质上体现的是公有制两种形式间的关系，其合理性源自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规定”，属于

规范理解和适用上的不当。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ＩＩ：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６页。另参见上引，桂华等文。
在德国，“土地发展权”这个术语的功能是由 “地上权”来承担的。依照德国 《地上权条例》第 １条第 １款
的界定，所谓 “地上权”是指 “以在———受负担———土地地面上或地面下，拥有建筑物为内容的可转让并可

继承的权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为自己设定地上权，也可以为其他人设定地上权，还可以在自己的地上权上

设定下级地上权 （参见前引 〔２９〕，鲍尔等书，第６４７页以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地上权”制度在德国

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地上权人而非所有权人的权利，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土地所有权人有权通过设立地上权

来对自己的土地进行开发和建设。



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

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４５〕现

行土地管理法第４３条也承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建设
村民住宅以及乡 （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不过，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１）“土地发展权”在英美法
中所承担的功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知识体系中是由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多个术语和制度来承担的。（２）这些权利彼此之
间的关系比较混乱，名称不统一。比如，从性质上来说，宅基地使用权属于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下位概念，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同一权利类型，应

当由同一术语来表述。（３）这些权利的权利内涵和法律地位也存在很大差异。从现行法律
的规定来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但可以用于工业、商服业、教育医疗、房地产业等几

乎所有的现代产业建设，还可以通过出让、转让、抵押、担保、租赁、赠与、继承等方式

在土地市场上自由流通，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用于建设乡镇企业、村民住宅以及乡

（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而且原则上只能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农业建设 （土地管

理法第６３条）。〔４６〕

　　面对这种法律和权利体系的缺陷，确实有必要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法律术语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法律术语和法律制度。上述

土地权利的分散不但造成了土地权利体系的复杂和混乱，也不符合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的要求。所谓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就是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对目前散乱在各个部

门法中的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的不动产权利名称和权利体系进行 “格式化”，从而建立统一

的不动产权利登记标准、登记名称和登记体系。究竟是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法律术语统一为 “建设用地使用权”还是 “土地发

展权”，则是一个立法政策和立法用语习惯问题。采用 “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能更容易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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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物权法第１２５、１３６、１５２条。另外，该法第１５１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
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说，该条关于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

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

外”的规定，是一个逻辑混乱的法律规范。如果仅仅聚焦该条前半句，其规范含义应当是 “农民集体所有的

农业用地 （而不是所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民是否向本村以

外的人出让、转让或者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本条规定无关。因为所谓 “建设用地”，就是指该块土地

已经用于非农业建设了，再规定其不能 “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在语言逻辑上不通顺，在

实践上也没有意义。然而，如果将该条规定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话，其规范含义应该是 “农民集体所有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

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而不是 “集体农业用地的使用权，不得

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原因很简单，“集体农业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

农业建设”与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

法发生转移的除外”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规范，也不符合正常的 “原则 ＋但书”的规范逻辑。现行土地管理
法出现这种立法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将 “维护国家对建设用地市场的一级垄断”和 “耕地保护”这两个

并不相关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参见程雪阳：《小产权房之困境与出路》，《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众所接受，采用 “土地发展权”也未尝不可。〔４７〕

四、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虽然有学者称土地发展权是解开土地迷局的 “钥匙”，但土地发展权背后的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才是人们真正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有关论者之所以支持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主要

是希望为 “涨价归公”这一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目标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

　　 “涨价归公”并非一个新颖的主张。早在１９世纪工业革命的初期，很多理论家就认为
土地增值从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发展，应当涨价归公，应当将土地增值返还社会。

　　在１８４８年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自由主义大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抨击地主阶级的不劳而获，认为这些人 “不干活儿，不冒风验，

不节省，就是睡大觉，也可以变得愈来愈富”。〔４８〕１８７９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吸
收了洛克、潘恩等人的成果之后，首次明确主张 “溢价归公”理论。他认为，“土地价值不

表示生产的报酬，……它表示垄断的交换价值。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占有土地者个人创

造的，而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因此，社会可以完全把它全部拿过来”。〔４９〕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同样对地主 “把不费他们一点力气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

们私人的腰包”表示愤慨，并指责说 “地主就是为享受这些果实而生的”。〔５０〕孙中山则在

比较了亨利·乔治与马克思的理论之后，将他们的思想归纳总结，并在自己的 “平均地权”

理论中加以发挥。他认为，“地价高涨，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这种进步和改

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

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５１〕

　　当下中国很多论者在讨论土地增值问题时，除了强调 “在工业社会，土地发展权不但

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且是由政府规划管制产生”之外，通常会援引上述理论家的论述，

并藉此提出，土地增值从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发展，如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化、城市规划等，

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成果，与土地权利人的努力关系甚微等观点。〔５２〕应该说，上述分析

很符合人们的感性认识，但如果不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而是做更为细致地逻辑和制度分

析，就会发现，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应当包括三个步骤：初次分配以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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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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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公布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第 ４条不再区分 “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将其合并为 “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其依然将 “宅基地使用权”

单列。这表明相关立法者意识到了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名称和登记体系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并没有将这

一思路贯彻到底，依然留下了 “宅基地使用权”这个尾巴。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１页。
［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４７页。
马克思：《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资本论》第３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９８页以下。
孙中山：《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０页。
参见前引 〔３〕，陈柏峰文。



保护产权为基础，主要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来完成；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基础，主要通过

政府征税和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来完成；第三次分配则以伦理和道德为基础，主要通

过公益慈善和社会爱心捐助等方式来完成。〔５３〕土地增值收益也属于社会财富的一种，因此

也应当参考这种财富分配机制。具体来说，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中，政府应当尊重

和承认土地权利人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发展权，保护公民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发展

权获得相应土地增值的权利。为此，在征收 （无论是实物征收还是管制性征收）非国有土

地时，政府应当公平补偿被征收人。土地征收的本质在于且仅仅在于，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政府获得了与被征收人进行强制交易的权力，但其并没有因此获得无偿或者低价补偿

被征收人的权力。英国法将土地征收称之为 “强制购买”就是这个原因。〔５４〕

　　虽然人们对 “公平补偿”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如果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仅仅获得

“强制交易权”这个角度来说，按照 “市场价格”补偿被征收人应该是最为公平的，因为

“市场价格”是当事人在同意进行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讨价还价、谈判协商和互相妥协而形

成的价格。这种价格并非 “市场最高价格”，而只是同一区片土地市场价格的 “中间价格”

或 “均衡价格”。被征收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特殊性因素 （比如对被征收人对特定不动产的感

情、就业问题、预期利益等）并不包含在这一价格中。因此，即使采用 “市场价格”标准，

被征收人也并非获得完全补偿。

　　在过去十多年间，如果说我国的征收补偿理论和制度取得了一些进步的话，“按照市场
价格公平补偿被征收人”毫无疑问应被纳入其中，２０１１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所采用的新的补偿标准就是例证。最近有学者批评 “市场价格补偿论”，认为学术界应

该 “慎提农民土地财产权”，因为 “城郊土地本来就不是农民的，农民没有理由要求独占因

为城市化发展所带来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农民土地发展权的说法有问题”。〔５５〕还有

学者认为，应该从已开发土地的发展收益中拿出适当的份额进行再分配，用于补偿那些没

有征地机会的大田农民，正是他们的农业耕作为社会提供了粮食安全、生态效益、良好环

境等公共品。〔５６〕这些结论和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不但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失地农民的权

利，还考虑了被忽略的偏远农村农民的权利，但存在逻辑不周延、实践难以操作等问题。

　　首先，我国宪法第１０条第 ２款所规定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 “农民集体”，只能

是具体的某个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可能是抽象的全体人民。比如，不具有 “华西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无论是工人、官员、教师，还是作为其他农民集体组织成员

的个体农民，都不享有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发展权的份额，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

配过程中也不应当占有一席之地。认为 “城郊土地本来就不是农民的”，在我国宪法上找不

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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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剑文：《税制改革应更加注重分配正义》，《中国税务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
在英国，土地征收权是通过议会制定的各种法案中的强制购买令来确立的。比如１９６５年的强制购买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Ａｃｔ１９６５），１９７３年的土地补偿法 （Ｔｈ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１９７３）、１９８１年的土地取得
法 （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Ａｃｔ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的交通与工程法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Ａｃｔ１９９２）中都有这
样的规定 （Ｓｅｅ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ｕｔｙ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ｔ．２００４）。
参见前引 〔４３〕，贺雪峰书，第３６页，第１４１页。
前引 〔３〕，陈柏峰文；同上书，第３３页以下。



　　其次，土地确实是 “农业就业权”的载体，但其更是农民 “所有权或财产权”的载体，

仅仅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会低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集体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权的

载体”的说法，可能源自对 “社会保障权”这一术语的误解。所谓 “社会保障权”指的是，

公民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请求国家提供制度、组织和物质保障的权利。这项权利的义

务主体是国家，而非公民或者公民组织自身。作为农民 （集体）自有财产权的组成部分，

集体土地对集体成员确实有保障功能，但这属于农民 （集体） “自我保障”而非 “社会保

障”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有经济学家才把中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称为 “由国家控制但

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５７〕

　　再次，如果不改变现有土地征收补偿框架，仅仅 “适当考虑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

益”，在操作上难以落实，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其一，什么是 “适当”，谁来通

过何种程序决定某个具体的补偿决定是否适当，都是很难解决的，人们也很难基于 “适当

补偿”这一要求设计出明确、公正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二，只 “适当考虑失地农民

分享土地发展增益”意味着政府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土地资源，这会让政府在土地征收

过程中产生 “财政幻觉”，刺激政府征收和储备其可能并不需要的土地。在这种机制下，土

地资源就很难获得合理地利用。

　　最后，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迄今为止没有对征收非国有土地的补偿标准问题做出明确
规定，但是从教义学的体系化解释角度来看，２００４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２２条和 ２４条关
于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已经蕴含了征收

主体在征收或征用土地时必须履行 “公平补偿”义务的要求。按照上文的分析， “公平补

偿”的最佳方式应当是按照 “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当然，如何准确界定 “市场价格”，采

用哪种时间点上的 “市场价格”，也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５８〕

　　 （二）通过税收实现土地增值二次分配

　　主张在土地增值收益初次分配过程中按照市场价格公平补偿被征收人，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都应当由土地产权人享有”。土地不仅是一种财产，而且是一种不可

移动、不可替代、具有稀缺性且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正视土地这种双重属性具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土地的价值容易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土地增值

包括三大部分：土地的自然属性 （比如气候、土壤构成、区位等），土地权利人的改良 （比

如施肥、平整等），社会因素带来的增值 （比如人口集聚、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化、城市规

划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第三部分对土地价格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５９〕其二，承认土

地权利必然要受到来自国家、社会和其他权利人的基于公法 （比如规划）或者私法 （比如

相邻权）的限制，其中既包括对土地利用方式或者土地使用权行使方式的限制，也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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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

季刊》１９９４年夏季卷。
关于如何确定征收过程中的 “市场价格”，可参见沈开举、胡光全：《美国行政征用补偿市场价值计算方法解

读》，《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王静：《美国土地征收补偿的计算》，《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
第６期；刘连泰：《宪法文本中的征收规范解释———以中国宪法第１３条第３款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ＳｅｅＥｒｉｃＴ．Ｆｒｅｙｆｏｇ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ＥｒｉｃＴ．Ｆｒｅｙｆｏｇｌｅ，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Ｌａｎｄ，Ｂｅａｃ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９４．



土地收益权的限制。毕竟 “所有权绝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即便承认以上两点，也不应当采用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
场 ＋低征高卖”这种剥夺产权的极端方式 （以下简称 “发展权国有化模式”）来实现 “土

地增值返还社会”这一目标。事实上，在实物征收过程中，完全可以采用 “市场价格补偿

＋合理征税”（以下简称 “税收模式”）的方式来落实这一目标。与发展权国有化模式相

比，税收模式的突出优点，在于其更具有民主正当性，更符合比例原则，也更有利于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税收模式不仅有助于 “土地增值社会返还”这一目标的达成，对公民

权利的侵害最小，而且可以确保在部分土地增值社会返还目标与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

稳定等目标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

　　１．通过对土地增值收税来实现土地增值社会返还这一目标具有目的正当性。其一，虽
然我们承认每个公民有基于与自己不甚相关的偶然因素或社会因素获得财富的机会和权利，

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获得财富的方式并不值得特别鼓励。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宪法第
１４条修正案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
定，就清晰地表达了此一立场。其二，土地增值不完全是依靠土地产权人的努力、辛勤劳

动或者聪明才智实现的，还与社会的发展，人口、资本的集聚以及政府的产业规划等诸多

因素相关，因此国家有权要求将部分土地增值返还社会。〔６０〕

　　２．税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 “政府之手”进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通过设置土

地增值税、不动产持有税等税种，国家可以获得基于社会因素而产生的部分土地增值，然

后将这些增值收益用于公共事业或者转移支付，从而有力促成土地增值社会返还这一目标

的实现，符合 “适当性原则”。

　　３．世界上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特别是税种、税基、税率等问题，都是由
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和群体的代表在议会中通过讨论、博弈和协商来确定的。充分民主

讨论后确定的税制不仅具有民主正当性，与发展权国有化模式相比，其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最小，制度实施成本也最小，因此符合比例原则的 “必要性”子原则。税收模式之下的税

种、税基、税率的设置和调整，是在承认土地发展权基础上进行的增值收益分配调节，即

使某一时期要征收很高的土地增值税 （就像英国当年将地产税最高税率设置为 ６０％—８０％
那样），土地权利人还可以基于土地发展权来要求立法者降低税率或缩小税基，无需采用激

烈甚至惨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发展权。

　　近年来，常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说，“农民盼征收，等征收，靠征收发大财”，“土地征收
让农民一夜暴富”，所以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不能过分夸大。根据笔

者的调查和观察，农民因为土地征收获得巨额财富的现象在全国各地 （特别是大城市郊区

和城中村）确实大量存在。不过，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由于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以

原用途为补偿基础的补偿模式，征地导致民众权利被侵犯、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情况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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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传统的比例原则主要包括 “适当性”、“必要性”和 “衡量性”三个子原则，并不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这种

情况与其产生时 “无法律便无行政”的自由法治国历史背景有关。不过，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很

多国家或地区 （比如欧盟）的法院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审查公权力行为的目的正当性，

目的正当性原则由此有变成比例原则重要组成部分的趋势 （参见刘权： 《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

《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国同样普遍存在。其二，要区分制度逻辑和制度实践之间的差别。现实中出现被征收人生

活水平提高甚至 “一夜暴富”的现象，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带来的结果，而取决于当时、

当地和当事人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 （如被征收人的权利意识和抗争力度，地方政府的法

治意识，以及对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视程度等）。在这种机制之下，土地征收价格只是 “政治

价格”而非 “法律价格”，〔６１〕其无法像税收模式那样提供补偿标准公平谈判、税制设定民

主辩论以及司法中立裁决相关纠纷的制度化沟通平台，而只能依赖于诸多非制度化的偶然

因素，以及具体征收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对比。这种类似于丛林法则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

式显然不是合理的，应当及早放弃。

　　４．税收模式还可以实现 “土地增值社会返还”目标与公民权利保护、央地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土地市场调节以及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之间的平衡，即符合狭义的比例原则。比

如，在建立税收模式的框架之后，可以将土地税设置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然后通过转移

支付，将相应税款转移到农业区域，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利益的平衡；还可以将相关税收

所得用于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从

而既可以保障农民因为个人原因 （如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社会原因 （如经济不景气）在城

市竞争失败后，依然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又可以有效避免大规模农民失业之后所可能出现

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土地税还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杠杆。假设土地市场不够活跃，

立法者可以对土地增值税进行减免，降低相应的税率或缩小税基，从而提高相关土地权利

人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促进土地的开发。如果土地市场投机风气过盛，立法者则可

以扩大税基或者提高税率，从而提高土地增值返还社会的力度。

　　有些学者认为发展权国有化模式也有上述三个优势，其不但有助于 “土地增值社会返

还”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助于保护农民 “进得了城，返得了乡”的基本人权，进而可为中

国快速城市化建立稳定基础。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高速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的过程

必然蕴含巨大社会风险。因为有耕地，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

为拥有宅基地，无法在城市买房安家的农民，能够在农村获得立身之所。〔６２〕笔者认为，这

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论证值得商榷。具体来说：（１）这种模式固然可以防止部分农
民非理性出售土地，但却为政府低价征收非国有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而农民土地被低价征

收之后，其基本的生存权同样得不到保障。（２）在这种模式之下，土地权利人不但丧失了
分享土地增值的请求权基础，也不能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解决。于是，土地权利人能否获

得土地增值以及可以获得多少土地增值，就完全变成一个政府政策选择以及政府是否开明

和仁慈的问题了。如果政府提高了征收补偿标准，那也是对公民的恩赐，而不是对公民土

地权利应有的补偿。（３）政府低征高卖还将导致被征地农民产生强烈的 “不公平感”和

“被剥夺感”，由此导致激烈的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２００４年湖南嘉禾的暴力强
拆事件、２００９年的 “唐福珍案”、２０１４年的 “山东平度征地血案”等事件都是很好的脚

注。在这种模式之下，社会的稳定岌岌可危。期待在这种模式下农村发挥 “降低城市化过

程风险的稳定器”的功能，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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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峰：《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征收补偿数额争议之解决》，《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４２〕，桂华等文；前引 〔４３〕，贺雪峰书。



　　有人可能会说，土地被征收的农民数量是很少的，而允许集体土地自由进入市场后，
卖掉土地的农民可能会很多。与后者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冲突相比，前者带来的社会矛盾和

社会冲突属于可以承受的制度成本。对于这种看法，笔者不予认同。原因有三：（１）允许
集体土地入市只是归还农民处分自己土地财产的权利，而不是逼迫农民必须出售或者转让

自己的土地。既然是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生存问题，那么进城农民在处理这些财产时，自然

会更加慎重，所以制度设计不能以 “允许集体土地入市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农民都卖掉自己

的土地”这个假设作为前提。墨西哥１９９２年以后的改革经验表明，尽管集体成员获得了出
售土地的权利，但实际上土地所有权交易的数量非常小，获得土地的农民更倾向于出租而

不是出售土地。〔６３〕我国一些社会学家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农民通常不愿意转让自己的

土地，因为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能为他们节约食物消费方面的大笔费用。他们认为，有了

土地，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没找到工作也有饭吃。土地虽然不赚钱，但是没有土地就没

有了依靠”。〔６４〕（２）不能低估我国土地被征收的农民的数量。在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以及
地方政府对 “土地财政”高度依赖的背景下，不仅大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会被征收，所有的

市、县以及乡镇政府都有冲动去征收集体土地，这也是土地征收带来社会冲突遍及全国的原

因。〔６５〕（３）更不能低估因为土地征收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政
府 “低征高卖”不仅会给被征收人带来强烈的不公平感，而且会让整个社会感知到这种不

公平。有学者敏感地关注到了 “某种小比例、小概率和局部的矛盾，都有可能累积或者直

接引发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系统风险”问题，〔６６〕但似乎并没有予以正视。

　　另外，在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模式之下，政府也很难通过提高或降低征收补偿标准来改
变土地权利人在土地增值分配中的比例，进而达到调节土地市场的目标。在这种模式之下，

政府如果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可能会引发已经获得补偿的被征收人的不满，而如果降低征

收补偿标准，则会引发正在被征收或未来可能被征收土地的公民的不满。而税率的提高或

者降低则是一个民主审议的过程，其所具有的民主正当性通常会得到人民的认同，除非其

违反宪法。尽管我国当下的税收民主性依然差强人意，税收立法也没有有效遵循 “法律保

留原则”，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加强民主和法治来完善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待争辩的

理论问题。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已经确立了 “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制度的民主性和法治化程度

也会越来越高。

　　有人可能会担心，国家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收取了高额土地出让金，然后又作为主
权者收取高额土地增值税，会让公民不堪重负。对于这种忧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１）尊重和保护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可以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在充分市场竞
争环境下，虽然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出租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但其出让价格肯定不会

像目前的垄断价格一样高。（２）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对象不是所有的土地权利人，而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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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ｓ４８１，５２８（２０１０）；程雪阳：《墨西哥２０世纪的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５期。
董国礼等：《产权代理分析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经济绩效》，《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李蒙、刘瑜汇编：《〈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二：唐福珍事件之后的典型拆迁恶性事件》，《民主与法制》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４２〕，桂华等文。



将土地用于投资或投机的主体。 （３）土地增值税的客体不是土地投资或投机的全部收益，
而仅仅是本次交易与上一次交易之间的差价 （即增值部分），如果两次交易之间土地没有增

值，则不予征收。

　　如果土地增值要征税，土地贬值要不要补偿？笔者认为，如果土地贬值构成 “管制性

征收”的话就应当予以补偿。所谓 “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虽然没有从物理上征收公民的

财产，但只要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对特定公民财产的价值造成了贬损，就构成了征收。比

如，政府修建铁路带来的噪音污染导致周边部分土地贬值，或者政府为了确保粮食安全禁

止特定区域的公民开发农业用地，都属于这种征收类型的表现形式。用美国霍姆斯大法官

的话来说，“财产权可以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规制，但如果这种规制超出合理限度，那就可以

认定构成了征收”。〔６７〕对于这种征收，政府要么进行公平补偿，要么修改、弱化或废止相

关管制性措施。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虽然承认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但认为当
前我国各级地方财政对于土地增值收益依存度非常高，一旦改变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模式，

可能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进而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毕竟，土地

出让金是一次性收取３０—７０年，而税收只能按照年度征收，“远水解不了近渴”。〔６８〕笔者
认为这种忧虑是有道理的，对于依然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如何维持地方

财政收入的稳定非常重要。但需要看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同样不是一个有待争辩的理

论问题，而是一个可以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来解决的制度问题。比如，如果地方政府需要对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可以在获得地方人大批准的情况下，以一定年度土地增值税或者其

他税种作为抵押，到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地方公债。如此一来，不但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因为

缺少资金而降低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还可以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纳入民主制度中加以

监管。

　　事实上，约翰·穆勒、亨利·乔治和孙中山等人虽然都主张 “涨价归公”或 “土地增

值社会返还”，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通过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并没

有提出或者支持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主张。穆勒在抨击地主阶级不劳而获之后，主张对

所有的土地进行估价，土地的现有价值仍归地主所有，基于社会进步所增加的价值则以赋

税形式交给国家。〔６９〕在 《进步与贫困》一书中，亨利·乔治主张 “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

有必要充公地租”，为此他用了半部书的篇幅来讨论如何 “把地租化作国家的税收”。〔７０〕孙中

山先生也主张，“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

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

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７１〕

　　 （三）通过土地发展权转移实现土地增值二次分配

　　有很多人担心，一旦承认土地发展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人就可能随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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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８〕，穆勒书，第３９１页。
参见前引 〔４９〕，乔治书，第３４０页，第八编的第二、三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３日）。



照自己的利益和对市场的判断改变土地的用途。如此一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

护、粮食安全等公共利益就会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为降低这种风险，在 １９９８年土地管理法
修改时，就有学者 “建议在土地管理法修订中加上 ‘设立农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制定’”的规定。〔７２〕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耕地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都是极为重要的。但对于这
种重要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必须采用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措施。在承认公民土地发展

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辅以规划管制等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对此，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和发展权购买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于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马里兰州特别上诉法院曾在一份判决书中做过明确的界定：
“（土地）发展权转移这一概念是极为简单和明了的，土地所有权是一个权利束，其包括通

过建设改善土地利用的权利，……蒙特哥马利县之所以采用并实施土地发展权转移项目，

就是为了在确保土地的农业用途得到长期保留的同时，对发展权受到严重损害的土地所有

者提供补偿。”〔７３〕纽约州政府也曾在２０１０年指出，之所以要设立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主要
是因为这项制度 “作为一种土地管制技术，可以在确保实现市政当局规划目标的同时，避免

给土地所有者带来财政上的 （过分的）负担，或者对必需的发展带来 （不适当）限制”。〔７４〕

　　以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判决中提到的蒙哥马利县为例，由于临近华盛顿特区，该县南部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得到较快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城市化，北部则一直保持着农业区特
征，土地利用也主要是以空地、牧场和农场为主。为了保护北部的农业区，蒙哥马利县于

１９７３年通过了一项农业保护规划，该规划将北部区域从每 ２英亩 １个建筑单元降低到每 ５
英亩１个建筑单元。不过这一规划在保护农地方面效果不太明显。于是，自 １９８０年开始，
该县启动了另一个名为 “保护农业和田园开敞空间”的土地发展权转移项目。〔７５〕

　　依照该项目的规划，该县北部８９万英亩农地首先被确定为乡村密度转移出让区。在出
让区内，土地分区规划被重新修订，土地发展权的密度被降低到每 ２５英亩 １个建筑单位
（这类建筑许可的功能主要是用于确保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房屋和建筑）。该县南部的２７个区
域则被确定为受让区，通过修改分区规划，这些受让区土地开发密度和强度得到进一步提

高，以方便当事人购买出让区的土地发展权以后，可以到受让区从事土地的深度开发。在

出让区内，每５英亩土地会被计算为一个土地发展权，假设公民 Ａ在转让区拥有 １００英亩
土地，那么就拥有２０个可以转让的土地发展权。而在受让区，如果公民 Ｂ拥有 １０英亩土
地，分区规划允许每英亩拥有４个建筑单位，那当 Ｂ购买了 Ａ所转让的２０个土地发展权以
后，其就在这１０英亩土地上拥有了 ６０个建筑单位，这意味着 Ｂ可以提高其土地的开发密
度、高度以及容积率。

　　每个土地发展权的价格并不完全相同，政府依据土壤质量、前方道路的长度等因素将

·４９·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７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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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守愚：《论设立农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中国土地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３０９Ｍｄ．１８３，５２２Ａ．２ｄ１３２８（１９８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ｗＭ．Ｃｕｏｍｏ＆ＣｅｓａｒＡ．Ｐｅｒａｌ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ＪａｍｅｓＡ．
Ｃｏｏ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９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ｖｅｎｕｅＡｌｂａｎ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２２３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１，ｐ．１．
参见布恩县规划委员会 （Ｂｏ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官方网站所刊登的关于 “发展权转移和发展权购

买比较”的研究报告 （２０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ｙｋｙ．ｏｒｇ／ｐ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ｒ＿ｔｄｒ．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９月７日访
问。以下关于该项目的介绍均来自此报告，不再一一注明。



土地发展权共分５个等级，土地发展权所有者与购买者以土地等级为基础进行土地发展权价
格协商。土地发展权单价在１９９６年时曾达到过５５０００美元 （＄１１，０００／ａｃｒｅ）的高峰，此后
渐趋平稳。到２００９年６月，蒙哥马利县有７１３５３英亩农地获得了保护，其中 ５２０５２英亩是
通过土地发展权转让程序实现的。〔７６〕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相关市场交易，土地发展权如

同期货或者碳排放指标一样，成了一种投资产品。

　　发展权购买制度与发展权转移制度有一些功能相似性，且往往都被用于保护农业和耕
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角色存在差异。在发展权转移制度中，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制定

土地利用规划，划定 “出让区”和 “受让区”，监督土地发展权转移交易依法进行。而在发展

权购买制度中，政府除了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以外，还负责购买农业用地的土地发展权。〔７７〕

　　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农业保护地役权”项目为例。该项目启动于１９８７年，被认为
是实施土地发展权购买制度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宾夕法尼亚州政府

首先划定了一个农业保护区，然后向位于该保护区范围内的农地所有者发出要约，呼吁后

者将自己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农业用地 （面积不得少于 １２０英亩）纳入该项目中。有意愿的
农业所有者可以到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进行登记，待申请审核通过后，需要跟政府签订一个

有期限 （主要包括２５年期和永久期两个类型）的土地发展权购买合同。此后，这些土地被
纳入农业保护区范围内，在合同有效期内，无论此块土地是否在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用

途都不得改变。１９８７年，宾夕法尼亚州经过全民公决发行了 １亿美元的地方公债作为购买
土地发展权的资金。随后，该项目的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如从烟草税中抽取一部分税金、

州议会进行拨款、联邦政府资助等，〔７８〕这些资金有效确保了 “农业保护地役权”项目的

实施。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中国很难借鉴，因为 “制度转换的成本会非常

高，…… （还）会让中西部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雪上加霜。倘若国家无力买断农民的

土地发展权，就很难阻止农民低度开发土地，从而造成土地浪费，并使严格的耕地保护政

策落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虚化”。〔７９〕这些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同样不能过分夸大。

　　首先，任何改革都会存在 “制度转换成本”，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制度转换成本是否

“会非常高”，需要科学测算，并通过地方试点加以检验，不能妄加揣测。在计算制度转换

成本或者改革成本时，应该将其与收益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种收益）放在

一起进行分析，不能只考虑成本问题，还应该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不能只顾

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其次，“会让中西部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雪上加霜”的结论让人生疑。这种观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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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蒙哥马利县政府官方网站关于 “农业用地保护项目”的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ｃｏｕｎｔｙｍｄ．ｇｏｖ／ｃｏｎ
ｔｅｎｔ／ｏｍｂ／ｆｙ１１／ｃｉｐｒｅｃ／ｖｏｌ１／ｃｎｒａｇｌａｎｄ．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９月７日访问。
关于土地发展权购买制度的详细介绍，以及其与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的区别，参见前引 〔７５〕，布恩县规划
委员会报告；ＴｈｏｍａｓＬ．Ｄａｎｉｅｌｓ，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ＯｐｅｎＳｐａｃｅ，５７
（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４２１－４３１（１９９１）．
ＳｅｅＴｏｍＤａｎｉｅｌｓ，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ｏｌｓ：Ｔｈ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Ｐ．Ｅｒｎｅｓｔｅｓ＆Ｄ．Ｍ．Ｈｉｃｋｓ（ｅｄ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ａｋＢｒｏｏｋ，ＩＬ．ＵＳ：Ｆａｒｍ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ｐｐ．３４－４４．
前引 〔３〕，陈柏峰文。



能混淆了发展权转移制度与发展权购买制度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政府担心耕地保护

会给地方财政带来特别大的负担，那么完全可以运用发展权转让制度来保护耕地，因为在

这项制度之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划定土地发展权 “转入区”和 “转出区”，其本身并不需

要花费大量的财政资金。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近几年很多地方进行的 “建设用地指标

增减挂钩”试验，与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功能就非常相近，但由于交易的主体是不同地

区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作为农地所有者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因此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未来

的改革中，如果能对 “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按照土地发展权

转移模式对其合理改造，不仅制度转换成本会大大降低，也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难以承受

的财政负担。当然，如果地方民众支持且地方财政条件允许的话，地方政府也可以借鉴发

展权购买制度保护耕地和自然环境，而不是只能建立发展权转让制度。

　　最后，就土地发展权转移和土地发展权购买两种制度，中央政府可以选择一些地方依
法先行先试。待地方试点成熟以后，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全国或者部分区域设立跨区

域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然后建立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允许跨区域的土地发展权指标

交易；也可以与地方政府一起设立５０年或者８０年期的土地发展权购买项目，用于基本农田
保护。事实上，就像美国经验所展现的那样，地域辽阔的国家完全可以允许多种制度并存，

无需一刀切式地采用单一制度。

五、结　论

　　土地发展权属于土地所有权的固有内容，并非由国家的土地规划管制权产生，后者仅
仅是限制了土地发展权的行使方式和行使范围而已。国家之所以有权限制土地发展权，是

因为任何权利都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如果这种社会义务超出了合理限度且给特定公

民造成了特别损害，国家的管制措施就构成了征收，应该给予相关土地权利人公平补偿。

如果国家放松了管制 （如允许权利人提高容积率）或者改变了管制内容 （如将农用地纳入

城市规划区允许其进行非农开发），那么由此带来的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应当返还社会，或者

说可以 “部分涨价归公”。

　　不过，就落实 “土地增值收益社会返还”目标而言，“土地发展权国有化 ＋国家垄断土
地一级市场 ＋低征高卖”方式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其不但会对公民的土地权利造成巨大
的侵害，也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经济的合理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合理的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应当在尊重非国有土地发展权的基础上，通过 “承认土地发展权 ＋市场
价格补偿 ＋合理征税”和 “承认土地发展权 ＋规划管制 ＋发展权市场化交易”这两个机制
来建立。

　　具体来说，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应当通过 “承认土地发

展权 ＋市场价格补偿 ＋合理征税”机制来完成。为此，政府应当承认和尊重土地所有者的
土地发展权，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被征收人公平补偿，不能低价或无

偿剥夺非国有土地的发展权 （初次分配）。公平补偿之后，政府要靠合理征税，特别是要通

过税种、税基、税率的变化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动态调节和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

以及不同地方区域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 （二次分配）。在土地管理的过程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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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维护公共利益，如保护耕地、自然环境过程中，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则应当

通过 “承认土地发展权 ＋规划管制 ＋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机制来完成。政府可以在承认和
尊重土地权利人土地发展权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环境保护区等措施

对土地发展权进行管制性征收，但其同时应当建立市场化的直接补偿制度 （比如发展权购

买制度）或者间接补偿制度 （比如发展权转移制度），从而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同

时，将对个人利益与地区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ｔｏ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ａｐｉ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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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